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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65993354]空气-水热泵 性能测试与评价
第3部分：生活热水与房间冷热联供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可同时实现生活热水与冷（热）水供应功能的空气-水热泵机组的测试装置，被试机组的安装和设置，试验条件，性能测试和计算，测试数据和报告，标记。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电动机驱动蒸气压缩制冷循环、可同时实现生活热水与冷（热）水供应功能的空气-水热泵机组的性能测试与评价。
[bookmark: _Toc165993355]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232-2019  风机盘管机组
ISO 19967-1:2019  热泵热水器  性能测试和评级 第 1 部分：用于热水供应的热泵热水器（Heat pump water heaters — Testing and rating for performance — Part 1: Heat pump water heater for hot water supply）
ISO 19967-2:2024  空气-水热泵  性能测试和评级  第 2 部分：空间供暖和/或空间制冷（Air to water heat pumps — Testing and rating for performance — Part 2: Space heating and/or space cooling）
[bookmark: _Toc165993356]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空气-水热泵   air to water heat pump
源侧采用空气-制冷剂热交换器、负载侧采用制冷剂-水热交换器的热泵设备。
3.2 
综合性能系数  combined 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COPcomb
空调热水和生活热水联供时机组的性能系数。
3.3 
综合能效比  combined energy efficiency ratio
EERcomb
空调冷水和生活热水联供时机组的能效比。
3.4 
制冷能力  cooling capacity 
qsp-c
单位时间内机组从传热介质带走的热量。
注：单位为瓦（W）。
3.5
制热能力  heating capacity
qsp-h
单位时间内机组向传热介质释放的热量。
注：单位为瓦（W）。
3.6
干式电机泵  dry motor pump
转子直接与叶轮耦合并由环境空气冷却的水泵。
3.7
无轴封循环泵  glandless circulator
转子直接与叶轮耦合且转子浸没在泵送介质中的循环泵。
3.8
有效输入功率  effective power input
机组在规定的时间间隔内的平均输入功率，包括：
——用于压缩机运行和除霜的输入功率；
——机组所有控制和安全装置的输入功率；
——风机、水泵等输配设备的输入功率；
——保持出水温度高于设定值的输入功率。
注：单位为瓦（W）。
3.9
标称容积  nominal volume 
Vn
制造商标记在储水箱上的生活热水容积。
3.10
存储量  storage volume
Vm
储水箱中可容纳的生活热水的体积。
3.11 
生活热水放水工况  hygienic hot water draw-off
生活热水有效水流量、有效水温、有效内能和生活热水目标温度的给定组合。
3.12
生活热水用水模式参考能量  hygienic hot water reference energy of the load profile 
Qref
在规定的生活热水用水模式下，机组可提供的生活热水有效内能的总和。
3.13 
生活热水目标温度  hygienic hot water target temperature 
Tp
生活热水放水期间应达到的最低水温，按生活热水放水期间的平均值计算。
3.14
用水模式  load profile
给出的生活热水放水顺序。
注：参见附录A。
3.15
参考热水温度  reference hot water temperature 
θ’WH
单次生活热水放水过程中，出水温度低于 40℃之前的出水温度平均值。
3.16
有效内能  useful hygienic hot water energy content  
Qtap
在不低于有效水温和有效水流量时所产生的热水内能。
3.17
有效水流量  useful hygienic hot water flow rate
f(t)
在用水模式下放水时，对有效内能有贡献的热水最小流量。
3.18
有效温度  useful hygienic hot water temperature
Tm
在用水模式下放水时，对有效内能有贡献的热水最低温度。
3.19
40℃混合水量  volume of mixed water at 40℃ 
V40
机组可提供的40°C生活热水的体积，其焓值与空气-水热泵输出的 40℃ 以上生活热水相同。
[bookmark: _Toc165993357]4 符号和缩写
下列符号和单位适用于本文件。
	符号
	描述
	单位

	COPcomb
	综合性能系数
	W/W

	C20
	比例因子，等于0.49
	-

	Cp(T)water
	水的定压比热容
	J/(kg·K)

	EEI
	能源效率指数，等于 0.23
	-

	EERcomb
	综合能效比
	W/W

	f
	生活热水用水模式参考能量测试过程中的最小流量
	l/min

	fmax
	对应用水模式下的最大流量
	l/min

	f(t)
	生活热水有效水流量
	l/min

	IE
	电机效率
	-

	mact
	生活热水储水箱满/空状态的重量差
	kg

	[bookmark: _Hlk80605615]ntap
	对应用水模式下的放水次数
	-

	Pes
	生活热水待机输入功率
	W

	Phyd
	测量的泵的输出功率
	W

	Qc-LP
	空调冷水和生活热水联供时获得的总能量
	Wh

	Qcorr(pump)
	带集成泵的机组能量修正
	Wh

	Qcorr(no pump)
	不带集成泵的机组能量修正
	Wh

	Qc[Stage F]
	阶段 F期间的空调供冷能量
	Wh

	Qc[Stage H]
	生活热水放水期间的空调供冷能量
	Wh

	QEL-LP
	整个用水模式下电加热器产生的热能
	Wh

	QEL-tap
	[bookmark: OLE_LINK12]为达到所需出水温度电加热器补充的热能
	Wh

	Qhh
	阶段G 期间生活热水供应的总能量
	Wh

	Qh-LP
	空调热水和生活热水联供时获得的总能量
	Wh

	QHP-tap
	一次生活热水放水期间的有效内能
	Wh

	Qh[Stage E]
	阶段E期间的空调供热能量
	Wh

	Qh[Stage G]
	生活热水放水期间的空调供热能量
	Wh

	QLP
	整个用水模式下生活热水的总有效内能
	Wh

	Qref
	生活热水用水模式参考能量
	Wh

	Qsc
	[bookmark: OLE_LINK5]阶段E期间的空调供冷总能量
	Wh

	Qsh
	阶段E期间的空调供热总能量
	Wh

	Qtap
	生活热水有效内能
	Wh

	qc[Stage F]
	阶段F期间的空调制冷能力
	W

	qc[Stage H]
	阶段H期间的空调制冷能力
	W

	qh[Stage E]
	阶段E期间的空调制热能力
	W

	qh[Stage G]
	阶段G期间的空调制热能力
	W

	qsp-c
	制冷能力
	W

	qsp-h
	制热能力
	W

	qwater
	生活热水和/或空调供水的体积流量
	m3/s

	Tm
	生活热水有效温度
	℃

	[bookmark: OLE_LINK4]Tp
	生活热水目标水温
	℃

	t
	时间
	s

	t40
	从开始放水至出水温度低于40℃的时间
	s

	td
	测试阶段持续时间
	s

	tes
	空气-水热泵最后一个开关周期的持续时间
	s

	th
	加热时间
	s

	th[Stage C]
	阶段C经过的时间间隔
	s

	th[Stage D]
	阶段D经过的时间间隔
	s

	th[Stage G]
	阶段G经过的时间间隔
	s

	th[Stage H]
	阶段H经过的时间间隔
	s

	tTTC
	用水模式持续时间
	s

	V40
	40℃混合水量
	l

	Vair
	标称风量
	m3/s

	Vm
	储水箱实测储水量
	l

	Vn
	标称容积
	l

	Weh-HP
	经修正的测试期间的总耗电量
	Wh

	Weh-M
	测试期间测得的耗电量
	Wh

	WEL-Corr
	耗电量修正值
	Wh

	WEL-corr(fan)
	带集成风机的机组耗电量修正值
	Wh

	WEL-corr(no fan)
	不带集成风机的机组耗电量修正值
	Wh

	WEL-corr(no pump)
	[bookmark: OLE_LINK6]不带集成泵的机组耗电量修正值
	Wh

	WEL-corr(pump)
	带集成泵的机组耗电量修正值
	Wh

	WEL-LP
	整个用水模式期间的总耗电量
	Wh

	Wes-HP 
	经修正的最后一个开关周期的总耗电量
	Wh

	Wes-M
	测得的最后一个开关周期的总耗电量
	Wh

	WLP(c+s)
	阶段E期间空调热水和生活热水联供时的总耗电量
	Wh

	ΔPe(air)
	空气侧测得的机外余压
	Pa

	ΔPe(water)
	[bookmark: OLE_LINK7]水侧测得的资用压头
	Pa

	ΔPi(air)
	空气侧测得的内部空气静压差
	Pa

	ΔPi(water)
	水侧测得的内部水静压差
	Pa

	Δtspw
	空调水进出口水温差
	K

	ηfan
	风机的全效率，取0.3
	-

	ηpump
	水泵的全效率，按附录B计算
	-

	θWC
	进入机组用于生活热水的冷水的温度
	℃

	θWH
	生活热水出水温度
	℃

	θ’WH
	参考热水温度
	℃

	ρ(T)water
	温度T下水的密度
	kg/m3


[bookmark: _Toc165993358]5 测试装置
5.1 一般规定
5.1.1 测试装置主要由环境室、环境测控装置、生活热水供放水测控装置、空调水测控装置等组成，见图1。 
[image: ]
标引序号说明：
	1-室外侧环境室；
	6-被试机组生活热水储水箱；

	2-室内侧环境室；
	7-生活热水放水测控装置；

	3-室外环境测控装置；
	8-生活热水供水测控装置；

	4-室内环境测控装置；
	9-空调水测控装置。

	5-被试机组室外部分；
	


图1 测试装置组成示意图
5.1.2若被试机组包含风管式机组，测试装置还应包括风量测量装置，风量测量装置应满足GB/T 19232-2019附录A的要求。
5.1.3 测试装置应满足本文件规定的参数调控稳定性和测量不确定度的要求。
5.1.4 测试装置的水系统或其他传热液体系统应充分排除所携带的气体，以确保测量结果不会受到显著影响。
5.1.5 测试装置的空气系统管道应具有足够的气密性，以确保测量结果不会因与周围环境的空气交换而受到显著影响。
5.2 环境室及环境测控装置
5.2.1环境室的尺寸设计应避免被试机组的进风口和出风口处的气流受到任何阻力；通过环境室的气流不应在进风口和出风口之间引发任何短路；当被试机组关闭时，这两个位置的气流速度不应超过1.5m/s。
5.2.2 除非制造商另有规定，被试机组进风口和出风口距离试验环境室表面不应小于1m。
5.2.3 环境室设计应避免任何直接热辐射（如太阳辐射）对室内加热设备或感温元件的影响。
5.2.4 环境测控装置应能保证环境室内温湿度参数调控范围和稳定性的要求。
5.3 生活热水供放水测控装置
5.3.1 生活热水供水测控装置应能提供恒定压力、恒定温度的供水。
5.3.2 生活热水供水测控装置应能实现附录A中规定的放水试验流程。
5.4 空调水测控装置
5.4.1 空调水测控装置应带有加热/制冷功能，且其加热/制冷能力足以消纳测试过程中被试机组空调水带来的冷/热负荷。
5.4.2 空调水测控装置应能调节被试机组的空调水流量、进口或出口水温。
5.5 参数测试及仪器仪表的不确定度
5.5.1 应采用布置多个测点取平均、混流等措施以获得测试参数的有效值。
5.5.2 对于不接风管的被试机组的进气温度测量，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每平方米至少有一个传感器，测量点不少于4个，并将传感器数量限制在20个，均匀分布在自由空气表面； 
b) 如果使用温度采样装置，若面积大于1m2，则应采用4个传感器实现测试均匀性。
5.5.3 空气干球温度传感器应放置在距离自由空气表面0.15m~0.3m的位置，自由空气表面定义为包含换热器的最小包络表面。
5.5.4 无论被试机组是否带有集成泵，均应在靠近机组的进口和出口处测量进水和出水温度；对于不带集成泵的机组，外接辅助泵不应位于进出水温度测点之间，即应在外接辅助泵和热交换器之间设置温度测点。
5.5.5 水（或其他传热介质）的密度和比热应根据流量计附近的水温来确定。
5.5.6 对于压力测量，应在机组进出水连接处或使用专门用于测试的附加外部管道上安装静压测量口；如果使用附加外部管道，则管道应采用刚性管道，且不应在压力测量口位置与设备连接处之间安装弯头、变径管或扩口等配件。
5.5.7 仪器仪表的测量不确定度不应超过表1中规定的值。
表1  测量的不确定度
	测量参数
	单位
	不确定度

	液体
	温度
	℃
	0.15K

	
	温差
	K
	0.15K

	
	体积流量
	L/min
	1%

	
	静压差
	千帕
	1kPa (ΔP≤20kPa) 
5% (ΔP>20kPa)

	
	浓度（盐水）
	%
	2%

	空气
	干球温度
	℃
	0.2K

	
	湿球温度
	℃
	0.4K

	
	体积流量
	m3/h
	5%

	
	静压差
	Pa
	5Pa（ΔP≤100Pa）
5%（ΔP≥100Pa）

	电参数
	电功率
	W
	1%

	
	电量
	kWh
	1%

	
	电压
	V
	0.5%

	
	电流
	A
	0.5%

	环境温度
	℃
	0.5K


6 被试机组的安装与设置
6.1 被试机组的安装
6.1.1 进行性能测试前，应按照制造商安装和操作手册中的建议对被试机组进行安装和连接。
6.1.2 对于由多个制冷部件组成的热泵（如分体式热泵），试验时应满足以下安装要求：
a) 每条制冷剂管路应按照制造商的说明进行安装，每条管路的长度应在5m~7.5m之间；
b) 管路的安装应保证高程差不超过2.5m；
c) 应按照制造商的说明对管路进行隔热；
d) 若无设计限制，至少一半的连接管路应暴露在室外条件下，其余管路暴露在室内条件下。
6.1.3 包含压力测点的连接管的直径应与被试机组进/出水管路的直径相同；包含温度测点的连接管应保温。
6.2 被试机组的设置
6.2.1 如果被试机组带有辅助电加热器，测试前应将其关闭或断开，保证测试过程中不会开启。
6.2.2 对于带变频控制的被试机组，应针对每个额定工况进行频率的设定；制造商应在随机文件中提供有关如何获取必要数据以设置所需频率的说明；如果需要具有控制软件知识的熟练人员来启动系统，则在系统安装和准备测试时，制造商指定的技术人员应在场。
6.2.3 机组内部控制设备（如温控器、压力开关、混水阀等）的设置应根据安装和操作说明进行，并在测试期间保持不变。
6.2.4 如果规定了多个设定点或范围，制造商应指明用于测试的设定点或范围。
6.2.5 风管式机组的设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如果制造商给出的名义风量没有大气压、温度和湿度条件，则应视为标准空气条件下的风量，否则应转换为标准空气条件下的风量。
b) 如果制造商未提供相关信息，则机组的风口百叶和风机转速应设置为风量最大的状态。
c) 风量设置应在仅风机运行时进行，并测量由此产生的机外余压。
d) 如果机外余压低于30Pa，则应通过降低风量来增加机外余压以达到该最小值；在所有测试过程中，用于设置机外余压的装置应保持在同一位置。
e) 如果安装和操作说明书规定最大允许的入口和出口管道长度合计小于2m，则应以说明书规定的管道长度对机组进行测试，并且机外余压被视为0。
6.2.6 带集成泵机组的设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a) 资用压头应保证进出水温差满足试验条件的要求。
b) 当集成泵为可变转速时，应设定泵的转速以提供最小的资用压头。
7 试验条件
7.1 稳态运行时测量参数与设定值的偏差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稳态运行时测量参数与设定值的允许偏差
	测量参数
	算术平均值与设定值的允许偏差
	单次测量值与设定值的允许偏差

	液体
	进口温度
	±0.2K
	±0.5K

	
	出口温度
	±0.3K
	±0.6K

	
	体积（质量）流量a
	±1%
	±2.5%

	
	静压差
	—
	±10%

	空气
	进口温度（干球）a
	±0.3K
	±1K

	
	进口温度（湿球）a
	±0.4K
	±1K

	
	（干球 -湿球）温差b
	±0.3K
	—

	
	储水箱环境温度（干球）
	±0.5K
	±1.0K

	
	体积流量
	±5%
	±10%

	
	静压差
	—
	±10%

	电参数
	电压
	±4%
	±4%

	a  对于室外换热器换热面积大于5m2的机组，允许偏差为2倍；当测试单风管机组时，室内侧的干（湿）球温度与从室外侧引入的空气的干（湿）球温度之差的算术平均值的最大允许偏差为0.3K。
b  此参数要求适用于设定干球温度与设定湿球温度之差，如设定干/湿球温度为7℃/6℃，其干湿球温差为1K，则允许温差在0.7K~1.3K之间变化。



7.2 非稳态运行时测量参数与设定值的偏差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非稳态运行时测量参数与设定值的允许偏差
	测量参数
	算数平均值与设定值的允许偏差
	单次测量值与设定值的允许偏差

	
	间隔Ha
	间隔Db
	间隔Ha
	间隔Db

	空气
	干球温度c
	±0.6K
	±1.5K
	±1.0K
	±5.0K

	
	湿球温度
	±0.4K
	±1.0K
	±1.0K
	

	
	体积流量
	±5%
	±10%

	
	静压差
	-
	±10%

	液体
	进口温度
	±0.2K
	-
	±0.5K
	-5.0K

	
	出口温度
	±0.5K
	-
	±1.0K
	+2.0K

	a  间隔H适用于热泵处于制热模式时（除霜循环终止后的前10min以及热泵重新启动后的前10min除外）
b  间隔 D适用于除霜周期期间以及除霜周期终止后的前10分钟内，也适用于联合运行阶段G和H。
c  对于室外换热器换热面积大于5m 2的机组，进风干球温度的允许偏差为2倍。



7.3 对于额定工况试验，应按表4~8所列的测试条件进行；电源电压和频率应设置为制造商给出的标称值；若给出的是电压范围，则应按照制造商指定的电压进行测试，或经制造商与客户协商后确定。
表4  生活热水供应和空调供热的测试条件（35℃应用）
	工况
	室外空气侧
	空调水侧
	生活热水储水箱

	
	进口空气
干球温度
℃
	进口空气
湿球温度
℃
	进水温度
℃
	出水温度
℃
	环境温度
℃
	冷水进水温度
℃

	标准额定工况
	7
	6
	30
	35
	20
	10

	应用额定工况
	2
	1
	a
	35
	20
	10

	
	-7
	-8
	a
	35
	20
	10

	
	-15
	-
	a
	35
	20
	10

	
	12
	11
	a
	35
	20
	10

	a在标准额定工况确定的水流量下，由该水流量和出水温度确定。



表5  生活热水供应和空调供热的测试条件（45℃ 应用）
	工况
	室外空气侧
	空调水侧
	生活热水储水箱

	
	进口空气
干球温度
℃
	进口空气
湿球温度
℃
	进水温度
℃
	出水温度
℃
	环境温度
℃
	冷水进水温度
℃

	标准额定工况
	7
	6
	40
	45
	20
	10

	应用额定工况
	2
	1
	a
	45
	20
	10

	
	-7
	-8
	a
	45
	20
	10

	
	-15
	-
	a
	45
	20
	10

	
	12
	11
	a
	45
	20
	10

	a在标准额定工况确定的水流量下，由该水流量和出水温度确定。



表6  生活热水供应和空调供暖的测试条件（55℃应用）
	工况
	室外空气侧
	空调水侧
	生活热水储水箱

	
	进口空气
干球温度
℃
	进口空气
湿球温度
℃
	进水温度
℃
	出水温度
℃
	环境温度
℃
	冷水进水温度
℃

	标准额定工况
	7
	6
	47
	55
	20
	10

	应用额定工况
	2
	1
	a
	55
	20
	10

	
	-7
	-8
	a
	55
	20
	10

	
	-15
	-
	a
	55
	20
	10

	
	12
	11
	a
	55
	20
	10

	a在标准额定工况确定的水流量下，由该水流量和出水温度确定。



表7  生活热水供应和空调供冷的测试条件（18℃ 应用）
	工况
	室外空气侧
	空调水侧
	生活热水储水箱

	
	进口空气
干球温度
℃
	进口空气
湿球温度
℃
	进水温度
℃
	出水温度
℃
	环境温度
℃
	冷水进水温度
℃

	标准额定工况
	35
	-
	23
	18
	20
	10

	应用额定工况
	27
	-
	a
	18
	20
	10

	a在标准额定工况确定的水流量下，由该水流量和出水温度确定。



表8  生活热水供应和空调供冷的测试条件（7℃应用）
	[bookmark: _Toc165993360]工况
	室外空气侧
	空调水侧
	生活热水储水箱

	
	进口空气
干球温度
℃
	进口空气
湿球温度
℃
	进水温度
℃
	出水温度
℃
	环境温度
℃
	冷水进水温度
℃

	标准额定工况
	35
	-
	12
	7
	20
	10

	应用额定工况
	27
	-
	a
	7
	20
	10

	
	46
	-
	a
	7
	20
	10

	a在标准额定工况确定的水流量下，由该水流量和出水温度确定。


8 性能测试和计算
8.1 一般规定
8.1.1 测试前制造商应给出单一生活热水制取功能所采用的用水模式及单一空调制冷制热功能对应的冷热量。
8.1.2 在联供功能下，空调能力应达到制造商声明的单一空调功能能力的90%以上，而测试采用的用水模式应与单一生活热水制取功能相同。
8.2 基本原理
[bookmark: _Hlk203501288]8.2.1 测试过程可以描述为对应于不同测量的一系列阶段。以下是完整的九个测试阶段以及制造商声明机组可以提供所有功能（包括仅供应生活热水、仅空调供热、仅空调供冷、生活热水与空调供热联供、生活热水与空调供冷联供）时的测试顺序：
[阶段A] 空调供热性能测试（参见ISO 19967-2）；
[阶段B] 空调供冷性能测试（参见 ISO 19967-2）；
[阶段C] 稳定、填充和储存体积（参见ISO 19967-1阶段A和阶段B）；
[阶段D] 充水和加热阶段（参见ISO 19967-1阶段C）；
[阶段 E] 待机功率输入（参见 ISO 19967-1阶段D）；
[阶段F]生活热水生产性能测试（参见ISO 19967-1阶段E）；
[阶段G] 生活热水与空调供热联供性能测试；
[阶段H] 生活热水与空调供冷联供性能测试；
[阶段I] 40℃混合水量和参考热水温度（参见 ISO 19967-1阶段 F）。
8.2.2 制造商声明机组可以提供生活热水与空调供热联供功能时的测试顺序：
[阶段A]→[阶段C]→[阶段D]→[阶段E]→[阶段F]→[阶段G]→[阶段I]
8.2.3 制造商声明机组可以提供生活热水与空调供冷联供功能时的测试顺序：
[阶段B]→[阶段C]→[阶段D]→[阶段E]→[阶段F]→[阶段H]→[阶段I]
8.2.4 如果某个阶段的起始条件是前一阶段的结束条件，则该阶段测试可以单独进行。
8.3 耗电量修正和能量修正
8.3.1 耗电量修正
8.3.1.1 不带集成风机的机组耗电量修正
对于不带集成风机的机组，其耗电量修正值应按公式（1）计算：
                                                     (1)
8.3.1.2 带集成风机的机组耗电量修正
对于带集成风机的机组，其耗电量修正值应按公式（2）计算：
	                                                       (2)
8.3.1.3 不带集成泵的机组耗电量修正
对于不带集成泵的机组，其耗电量修正值应按公式（3）计算：
                                         (3)
[bookmark: OLE_LINK9]8.3.1.4 带集成泵的机组耗电量修正
对于带集成泵的机组，其耗电量修正值应按公式（4）计算：
                                            (4)
8.3.2 能量修正
8.3.2.1 带集成泵的机组能量修正
对于带集成泵的机组，若其集成泵为无轴封循环泵，则其能量修正值应按公式（5）计算；若其集成泵为干式电机泵，则其能量修正值应按公式（6）计算：
                                  (5)
                                (6)
8.3.2.2 不带集成泵的机组能量修正
[bookmark: OLE_LINK11]对于不带集成泵的机组，若其外接泵的实测功率≤300W（视为无轴封循环泵），则其能量修正值应按公式（7）计算；若其外接泵的实测功率>300W（视为干式电机泵），则其能量修正值应按公式（8）计算：
                          (7)
                           (8)
8.4 生活热水与空调供热联供性能测试 [阶段G] 
[bookmark: OLE_LINK13]8.4.1 与空调供热同时进行的生活热水生产能力
8.4.1.1 测试前准备期，被试机运行模式设置为空调供热与生活热水联供模式，生活热水储水箱的水温应预先调节至目标温度。
8.4.1.2 预备期间，空调供热工况应达到表2要求的允差范围内至少10min，并执行一次化霜操作，然后稳定运行1h以上。
8.4.1.3 测试循环在最后一次由位于生活热水箱内的温控器关闭加热功能之后立即开始。
[bookmark: OLE_LINK14]8.4.1.4 如果用水模式时间 tTTC 至少为 24 h甚至更长，且被试机组在整个过程中是稳定的，则测试周期以最后一次关闭生活热水箱加热功能结束。
8.4.1.5 如果从测试周期开始 24 h后该加热功能没有运行，则测试周期必须延长，直至生活热水箱加热功能重新启动并再次停止。
8.4.1.6 如果测试过程中，被试机存在化霜动作，则测试周期以生活热水加热功能结束后的第一个化霜动作结束后停止。
8.4.1.7 在联供测试过程中，如果加热功能间歇性动作或出现化霜动作，试验工况允差应满足表3的相关要求。
8.4.1.8 当目标温度为55℃的放水温度时，若温度达不到要求，则假定达到目标温度55℃需要补偿的热量由电加热器产生。
8.4.1.9 一次生活热水放水期间的有效内能应按公式（9）计算：
	          (9)
8.4.1.10 一次生活热水放水期间为达到目标出水温度电加热器产生的热能应按公式（10）计算：
      (10)
8.4.1.11 整个用水模式下电加热器产生的热能按公式（11）计算：
                                                         (11)
8.4.1.12 整个用水模式下生活热水的总有效内能按公式（12）计算：
                                                  (12)
8.4.2 空调供热能力
在试验阶段G，应在生活热水试验持续时间内同时进行空调供热试验。对于带集成泵的机组，其空调供热能量按公式（13）计算；对于不带集成泵的机组，其空调供热能量按公式（14）计算：
             (13)
           (14)
8.4.3 联供期间的电耗
8.4.3.1 对于带集成风机、带集成泵的机组，其联供期间的耗电量按公式（15）计算： 
Weh-HP (Stage G) = Weh-M (Stage G)WEL-Corr(fan) (Stage G) WEL-Corr(pump)  (Stage G)                      (15)
8.4.3.2 对于带集成风机、不带集成泵的机组，其联供期间的耗电量按公式（16）计算： 
Weh-HP (Stage G) = Weh-M(Stage G)WEL-Corr(fan) (Stage G) WEL-Corr(no pump)  (Stage G)                     (16)
8.4.3.3 对于不带集成风机、带集成泵的机组，其联供期间的耗电量按公式（17）计算： 
Weh-HP (Stage G) = Weh-M(Stage G)WEL-Corr(no fan)  (Stage G) WEL-Corr(pump) (Stage G)                    (17)
8.4.3.4 对于不带集成风机、不带集成泵的机组，其联供期间的耗电量按公式（18）计算： 
Weh-HP (Stage G)  = Weh-M(Stage G)WEL-Corr(no fan)  (Stage G) +WEL-Corr(no pump) (Stage G)                  (18)
8.4.4 综合性能系数
8.4.4.1空调热水和生活热水联供获得的总能量
空调热水和生活热水联供时获得的总能量按公式（19）计算：
   Qh-LP = QLP + Qh[Stage G]                                                            (19)
8.4.3.2空调热水和生活热水联供的总耗电量
空调热水和生活热水联供的总耗电量按公式（20）计算：
WEL-LP (Stage G) = Weh-HP(Stage G)+QEL-LP                                                        (20)
8.4.4.3 空调热水和生活热水联供的综合性能系数
空调热水和生活热水联供的综合性能系数按公式（21）计算：
COPcomb =Qh-LP/WEL-LP (Stage G)                                                        (21)
8.5 生活热水与空调供冷联供性能测试 [阶段H]
8.5.1 与空调供冷同时进行的生活热水生产能力
8.5.1.1 测试前准备期，被试机运行模式设置为空调供冷与生活热水联供模式，生活热水储水箱的水温应预先调节至目标温度。
8.5.1.2 预备期间，空调供冷工况应达到表2要求的允差范围内至少10min，然后稳定运行1h以上。
8.5.1.3 测试循环在最后一次由位于生活热水箱内的温控器关闭加热功能之后立即开始。
8.5.1.4 如果用水模式时间 tTTC 至少为 24 h甚至更长，且被试机组在整个过程中是稳定的，则测试周期以最后一次关闭生活热水箱加热功能结束。
8.5.1.5 如果从测试周期开始 24 h后该加热功能没有运行，则测试周期必须延长，直至生活热水箱加热功能重新启动并再次停止。
8.5.1.6 在联供测试过程中，如果加热功能间歇性动作，实验工况允差应满足表3的相关要求。
8.5.1.7 生活热水生产能力相关参数的计算与8.4.1相同。
8.5.2 空调供冷能力
在试验阶段H，应在生活热水试验持续时间内同时进行空调供冷试验。对于带集成泵的机组，其空调供冷能量按公式（22）计算；对于不带集成泵的机组，其空调供冷能量按公式（23）计算：
             (22)
           (23)
8.5.3 联供期间的电耗
8.5.3.1 对于带集成风机、带集成泵的机组，其联供期间的耗电量按公式（24）计算： 
Weh-HP (Stage H) = Weh-M (Stage H)WEL-Corr(fan) (Stage H) WEL-Corr(pump)  (Stage H)                     (24)
8.5.3.2 对于带集成风机、不带集成泵的机组，其联供期间的耗电量按公式（25）计算： 
Weh-HP (Stage H) = Weh-M(Stage H)WEL-Corr(fan) (Stage H) WEL-Corr(no pump)  (Stage H)                    (25)
8.5.3.3 对于不带集成风机、带集成泵的机组，其联供期间的耗电量按公式（26）计算： 
Weh-HP (Stage H) = Weh-M(Stage H)WEL-Corr(no fan)  (Stage H) WEL-Corr(pump) (Stage H)                    (26)
8.5.3.4 对于不带集成风机、不带集成泵的机组，其联供期间的耗电量按公式（27）计算： 
Weh-HP (Stage H)  = Weh-M(Stage H)WEL-Corr(no fan)  (Stage H) +WEL-Corr(no pump) (Stage H)                  (27)
8.5.4 综合能效比
8.5.4.1空调冷水和生活热水联供获得的总能量
空调冷水和生活热水联供时获得的总能量按公式（28）计算：
   Qc-LP = QLP + Qc[Stage H]                                                            (28)
8.5.4.2空调冷水和生活热水联供的总耗电量
空调冷水和生活热水联供的总耗电量按公式（29）计算：
WEL-LP (Stage H) = Weh-HP(Stage H)+QEL-LP                                               (29)
8.5.4.3 空调冷水和生活热水联供的综合能效比
空调冷水和生活热水联供的综合能效比按公式（30）计算：
EERcomb =Qc-LP/WEL-LP (Stage H)                                                        (30)
[bookmark: _Toc165993361]9 测试数据和报告
9.1 需记录的数据
测试期间应记录的数据包括但不限于表9所示内容。
表 9   测试记录表
	测量或计算的参数
	单位
	空调供热+生活热水
阶段G
	空调供冷+生活热水
阶段H

	室外侧
	大气压
	Pa
	
	

	
	空气干球温度
	℃
	
	

	
	空气湿球温度
	℃
	
	

	
	空气流量
	m3/s
	
	

	
	内部静压差/机外余压
	Pa
	
	

	除霜
	除霜期
	s
	
	

	
	除霜期运行周期
	min
	
	

	电参数
	电压
	V
	
	

	
	总电流
	A
	
	

	
	测量的电耗
	Wh
	
	

	
	风机电耗修正
	Wh
	
	

	
	水泵电耗修正
	Wh
	
	

	
	电加热器补偿的热能
	Wh
	
	

	
	总耗电量
	Wh
	
	

	
	压缩机转速
	Min-1
	
	

	生活热水
	冷水进水温度
	℃
	
	

	
	热水温度
	℃
	
	

	
	目标温度
	℃
	
	

	
	热水流量
	l/min
	
	

	
	持续时间
	s
	
	

	
	用水模式
	-
	
	

	
	参考能量
	Wh
	
	

	
	单次排水的有效内能
	Wh
	
	

	
	计算电加热器补偿的热能
	Wh
	
	

	
	用水模式下生活热水总有效内能
	Wh
	
	

	空调水
	进水温度
	℃
	
	

	
	出水温度
	℃
	
	

	
	水流量
	m3/s
	
	

	
	换热器压降/资用压头
	Pa
	
	

	
	数据收集周期
	s
	
	

	
	空调供热/冷能量
	Wh
	
	

	
	空调供热/冷能力
	W
	
	

	综合性能系数/综合能效比
	/
	
	



9.2 测试报告
测试报告应至少包含： 
a) 试验日期；
b) 检测机构；
c) 试验地点；
d) 试验监督员；
e) 测试对象名称；
f) 空气源热泵和储水箱的制造商序列号（如适用）；
g) 空气源热泵和储水箱的描述，包括温控器设置、风机转速等； 
h) 非高峰产品（是/否）；
i) 制冷剂的类型和充注量；
j) 依据标准；
k) 与测试方法的任何偏差；
l) 数据记录；
m) 主要测试结果；
n) 测试人员的签名和日期。
[bookmark: _Toc165993362]10 标记
每台机组都应有一个耐用且永久固定的标记，该标记在设备就位准备使用时应易于读取并至少包含安全标准及本文件所要求的必要信息。如果机组由多个部件组成，则这些信息应同时标注在每一个部件上，并注明配套部件的型号。


[bookmark: _Toc165993366][bookmark: _Toc165993363]附录A
（规范性）
生活热水用水模式表
表 A.1 ～ A.3 提供了不同储水箱规格对应的生活热水用水模式表。
表A.1 生活热水用水模式表（3XS至S）
	时间
	
	3XS
	
	XXS
	XS
	
	S
	

	
	Qtap
	f
	Tm
	Qtap
	f
	Tm
	Qtap
	f
	Tm
	Qtap
	f
	Tm
	Tp

	
	kWh
	l/min
	℃
	kWh
	l/min
	℃
	kWh
	l/min
	℃
	kWh
	l/min
	℃
	℃

	1
	07:00
	0.015
	2
	25
	0.105
	2
	25
	
	
	
	0.105
	3
	25
	

	2
	07:05
	0.015
	2
	25
	
	
	
	
	
	
	
	
	
	

	3
	07:15
	0.015
	2
	25
	
	
	
	
	
	
	
	
	
	

	4
	07:26
	0.015
	2
	25
	
	
	
	
	
	
	
	
	
	

	5
	07:30
	0.015
	2
	25
	0.105
	2
	25
	0.525
	3
	35
	0.105
	3
	25
	

	6
	07:45
	
	
	
	
	
	
	
	
	
	
	
	
	

	7
	08:01
	
	
	
	
	
	
	
	
	
	
	
	
	

	8
	08:05
	
	
	
	
	
	
	
	
	
	
	
	
	

	9
	08:15
	
	
	
	
	
	
	
	
	
	
	
	
	

	10
	08:25
	
	
	
	
	
	
	
	
	
	
	
	
	

	11
	08:30
	
	
	
	0.105
	2
	25
	
	
	
	0.105
	3
	25
	

	12
	08:45
	
	
	
	
	
	
	
	
	
	
	
	
	

	13
	09:00
	0.015
	2
	25
	
	
	
	
	
	
	
	
	
	

	14
	09:30
	0.015
	2
	25
	0.105
	2
	25
	
	
	
	0.105
	3
	25
	

	15
	10:00
	
	
	
	
	
	
	
	
	
	
	
	
	

	16
	10:30
	
	
	
	
	
	
	
	
	
	
	
	
	

	17
	11:00
	
	
	
	
	
	
	
	
	
	
	
	
	

	18
	11:30
	0.015
	2
	25
	0.105
	2
	25
	
	
	
	0.105
	3
	25
	

	19
	11:45
	0.015
	2
	25
	0.105
	2
	25
	
	
	
	0.105
	3
	25
	

	20
	12:00
	0.015
	2
	25
	0.105
	2
	25
	
	
	
	
	
	
	

	21
	12:30
	0.015
	2
	25
	0.105
	2
	25
	
	
	
	
	
	
	

	22
	12:45
	0.015
	2
	25
	0.105
	2
	25
	0.525
	3
	35
	0.315
	4
	10
	55

	23
	14:30
	0.015
	2
	25
	
	
	
	
	
	
	
	
	
	

	24
	15:00
	0.015
	2
	25
	
	
	
	
	
	
	
	
	
	

	25
	15:30
	0.015
	2
	25
	
	
	
	
	
	
	
	
	
	

	26
	16:00
	0.015
	2
	25
	
	
	
	
	
	
	
	
	
	

	27
	16:30
	
	
	
	
	
	
	
	
	
	
	
	
	

	28
	17:00
	
	
	
	
	
	
	
	
	
	
	
	
	

	29
	18:00
	
	
	
	0.105
	2
	25
	
	
	
	0.105
	3
	35
	

	30
	18:15
	
	
	
	0.105
	2
	25
	
	
	
	0.105
	3
	40
	

	31
	18:30
	0.015
	2
	25
	0.105
	2
	25
	
	
	
	
	
	
	

	32
	19:00
	0.015
	2
	25
	0.105
	2
	25
	
	
	
	
	
	
	

	33
	19:30
	0.015
	2
	25
	0.105
	2
	25
	
	
	
	
	
	
	

	34
	20:00
	
	
	
	0.105
	2
	25
	
	
	
	
	
	
	

	35
	20:30
	
	
	
	
	
	
	1.05
	3
	35
	0.42
	4
	10
	55

	36
	20:45
	
	
	
	0.105
	2
	25
	
	
	
	
	
	
	

	37
	20:46
	
	
	
	
	
	
	
	
	
	
	
	
	

	38
	21:00
	
	
	
	0.105
	2
	25
	
	
	
	
	
	
	

	39
	21:15
	0.015
	2
	25
	0.105
	2
	25
	
	
	
	
	
	
	

	40
	21:30
	0.015
	2
	25
	
	
	
	
	
	
	0.525
	5
	45
	

	41
	21:35
	0.015
	2
	25
	0.105
	2
	25
	
	
	
	
	
	
	

	42
	21:45
	0.015
	2
	25
	0.105
	2
	25
	
	
	
	
	
	
	

	43
	Qref
	0.345
	
	
	0.105
	
	
	2.100
	
	
	2.100
	
	
	



表A.2 生活热水用水模式表（M至XL）
	h
	M
	L
	XL

	
	Qtap
	f
	Tm
	Tp
	Qtap
	f
	Tm
	Tp
	Qtap
	f
	Tm
	Tp

	
	kWh
	l/min
	℃
	℃
	kWh
	l/min
	℃
	℃
	kWh
	l/min
	℃
	℃

	1
	07:00
	0.105
	3
	25
	
	0.105
	3
	25
	
	0.105
	3
	25
	

	2
	07:05
	1.4
	6
	40
	
	1.4
	6
	40
	
	
	
	
	

	3
	07:15
	
	
	
	
	
	
	
	
	1.82
	6
	40
	

	4
	07:26
	
	
	
	
	
	
	
	
	0.105
	3
	25
	

	5
	07:30
	0.105
	3
	25
	
	0.105
	3
	25
	
	
	
	
	

	6
	07:45
	
	
	
	
	0.105
	3
	25
	
	4.42
	10
	10
	40

	7
	08:01
	0.105
	3
	25
	
	
	
	
	
	0.105
	3
	25
	

	8
	08:05
	
	
	
	
	3.605 
	10
	10
	40
	
	
	
	

	9
	08:15
	0.105
	3
	25
	
	
	
	
	
	0.105
	3
	25
	

	10
	08:25
	
	
	
	
	0.105
	3
	25
	
	
	
	
	

	11
	08:30
	0.105
	3
	25
	
	0.105
	3
	25
	
	0.105
	3
	25
	

	12
	08:45
	0.105
	3
	25
	
	0.105
	3
	25
	
	0.105
	3
	25
	

	13
	09:00
	0.105
	3
	25
	
	0.105
	3
	25
	
	0.105
	3
	25
	

	14
	09:30
	0.105
	3
	25
	
	0.105
	3
	25
	
	0.105
	3
	25
	

	15
	10:00
	
	
	
	
	
	
	
	
	0.105
	3
	25
	

	16
	10:30
	0.105
	3
	10
	40
	0.105
	3
	10
	40
	0.105
	3
	10
	40

	17
	11:00
	
	
	
	
	
	
	
	
	0.105
	3
	25
	

	18
	11:30
	0.105
	3
	25
	
	0.105
	3
	25
	
	0.105
	3
	25
	

	19
	11:45
	0.105
	3
	25
	
	0.105
	3
	25
	
	0.105
	3
	25
	

	20
	12:00
	
	
	
	
	
	
	
	
	
	
	
	

	21
	12:30
	
	
	
	
	
	
	
	
	
	
	
	

	22
	12:45
	0.315
	4
	10
	55
	0.315
	4
	10
	55
	0.735
	4
	10
	55

	23
	14:30
	0.105
	3
	25
	
	0.105
	3
	25
	
	0.105
	3
	25
	

	24
	15:00
	
	
	
	
	
	
	
	
	0.105
	3
	25
	

	25
	15:30
	0.105
	3
	25
	
	0.105
	3
	25
	
	0.105
	3
	25
	

	26
	16:00
	
	
	
	
	
	
	
	
	0.105
	3
	25
	

	27
	16:30
	0.105
	3
	25
	
	0.105
	3
	25
	
	0.105
	3
	25
	

	28
	17:00
	
	
	
	
	
	
	
	
	0.105
	3
	25
	

	29
	18:00
	0.105
	3
	25
	
	0.105
	3
	25
	
	0.105
	3
	25
	

	30
	18:15
	0.105
	3
	40
	
	0.105
	3
	40
	
	0.105
	3
	40
	

	31
	18:30
	0.105
	3
	40
	
	0.105
	3
	40
	
	0.105
	3
	40
	

	32
	19:00
	0.105
	3
	25
	
	0.105
	3
	25
	
	0.105
	3
	25
	

	33
	19:30
	
	
	
	
	
	
	
	
	
	
	
	

	34
	20:00
	
	
	
	
	
	
	
	
	
	
	
	

	35
	20:30
	0.735
	4
	10
	55
	0.735
	4
	10
	55
	0.735
	4
	10
	55

	36
	20:45
	
	
	
	
	
	
	
	
	
	
	
	

	37
	20:46
	
	
	
	
	
	
	
	
	4.42
	10
	10
	40

	38
	21:00
	
	
	
	
	3.605 
	10
	10
	40
	
	
	
	

	39
	21:15
	0.105
	3
	25
	
	
	
	
	
	0.105
	3
	25
	

	40
	21:30
	1.4
	6
	40
	
	0.105
	3
	25
	
	4.42
	10
	10
	40

	41
	21:35
	
	
	
	
	
	
	
	
	
	
	
	

	42
	21:45
	
	
	
	
	
	
	
	
	
	
	
	

	43
	Qref
	5.845
	
	
	
	11.655
	
	
	
	19.07
	
	
	



表A.3  生活热水用水模式表（XXL至4XL）
	h
	XXL
	3XL
	4XL

	
	Qtap
	f
	Tm
	Tp
	Qtap
	f
	Tm
	Tp
	Qtap
	f
	Tm
	Tp

	
	kWh
	l/min
	℃
	℃
	kWh
	l/min
	℃
	℃
	kWh
	l/min
	℃
	℃

	1
	07:00
	0.105
	3
	25
	
	11.2
	48
	40
	
	22.4
	96
	40
	

	2
	07:05
	
	
	
	
	
	
	
	
	
	
	
	

	3
	07:15
	1.82
	6
	40
	
	
	
	
	
	
	
	
	

	4
	07:26
	0.105
	3
	25
	
	
	
	
	
	
	
	
	

	5
	07:30
	
	
	
	
	
	
	
	
	
	
	
	

	6
	07:45
	6.24
	16
	10
	40
	
	
	
	
	
	
	
	

	7
	08:01
	0.105
	3
	25
	
	5.04
	24
	25
	
	10.08
	48
	25
	

	8
	08:05
	
	
	
	
	
	
	
	
	
	
	
	

	9
	08:15
	0.105
	3
	25
	
	
	
	
	
	
	
	
	

	10
	08:25
	
	
	
	
	
	
	
	
	
	
	
	

	11
	08:30
	0.105
	3
	25
	
	
	
	
	
	
	
	
	

	12
	08:45
	0.105
	3
	25
	
	
	
	
	
	
	
	
	

	13
	09:00
	0.105
	3
	25
	
	1.68
	24
	25
	
	3.36
	48
	25
	

	14
	09:30
	0.105
	3
	25
	
	
	
	
	
	
	
	
	

	15
	10:00
	0.105
	3
	25
	
	
	
	
	
	
	
	
	

	16
	10:30
	0.105
	3
	10
	40
	0,84
	24
	10
	40
	1.68
	48
	10
	40

	17
	11:00
	0.105
	3
	25
	
	
	
	
	
	
	
	
	

	18
	11:30
	0.105
	3
	25
	
	
	
	
	
	
	
	
	

	19
	11:45
	0.105
	3
	25
	
	1.68
	24
	25
	
	3.36
	48
	25
	

	20
	12:00
	
	
	
	
	
	
	
	
	
	
	
	

	21
	12:30
	
	
	
	
	
	
	
	
	
	
	
	

	22
	12:45
	0.735
	4
	10
	55
	2.52
	32
	10
	55
	5.04
	64
	10
	55

	23
	14:30
	0.105
	3
	25
	
	
	
	
	
	
	
	
	

	24
	15:00
	0.105
	3
	25
	
	
	
	
	
	
	
	
	

	25
	15:30
	0.105
	3
	25
	
	2.52
	24
	25
	
	5.04
	48
	25
	

	26
	16:00
	0.105
	3
	25
	
	
	
	
	
	
	
	
	

	27
	16:30
	0.105
	3
	25
	
	
	
	
	
	
	
	
	

	28
	17:00
	0.105
	3
	25
	
	
	
	
	
	
	
	
	

	29
	18:00
	0.105
	3
	25
	
	
	
	
	
	
	
	
	

	30
	18:15
	0.105
	3
	40
	
	
	
	
	
	
	
	
	

	31
	18:30
	0.105
	3
	40
	
	3.36
	24
	25
	
	6.72
	48
	25
	

	32
	19:00
	0.105
	3
	25
	
	
	
	
	
	
	
	
	

	33
	19:30
	
	
	
	
	
	
	
	
	
	
	
	

	34
	20:00
	
	
	
	
	
	
	
	
	
	
	
	

	35
	20:30
	0.735
	4
	10
	55
	5,88
	32
	10
	55
	11,76
	64
	10
	55

	36
	20:45
	
	
	
	
	
	
	
	
	
	
	
	

	37
	20:46
	6.24
	16
	10
	40
	
	
	
	
	
	
	
	

	38
	21:00
	
	
	
	
	
	
	
	
	
	
	
	

	39
	21:15
	0.105
	3
	25
	
	
	
	
	
	
	
	
	

	40
	21:30
	6,24
	16
	10
	40
	12.04
	48
	40
	
	24.08
	96
	40
	

	41
	21:35
	
	
	
	
	
	
	
	
	
	
	
	

	42
	21:45
	
	
	
	
	
	
	
	
	
	
	
	

	43
	Qref
	24.53
	
	
	
	46.76
	
	
	
	93.52
	
	
	



[bookmark: _Toc165993364]

附录B
（规范性）
水泵效率的计算
B.1 水泵的输出功率
B.1.1 集成泵的输出功率
[bookmark: OLE_LINK1]当水泵是机组的组成部分时，其输出功率按公式（B.1）计算：
(B.1)
B.1.2 非集成泵的输出功率
当水泵不是机组的组成部分时，其输出功率按公式（B.2）计算：
	                                                           (B.2)
B.2 集成泵的效率
B.2.1 无轴封循环泵
对于无轴封循环泵，水泵效率按公式（B.3）计算：
                                                   (B.3)
B.2.2 干式电机泵
对于干式电机泵，若按公式（B.1）计算的输出功率不大于500W，则水泵效率按公式（B.4）计算；若按公式（B.1）计算的输出功率大于500W，则水泵效率按公式（B.5）计算：
                                                             (B.4)
	                                               (B.5)
B.3 非集成泵的效率
当水泵不是机组的组成部分时，水泵效率的计算应符合如下规定：
a) 若按公式（B.2）计算的输出功率≤300W，则泵效率按公式（B.3）确定；
b) 若按公式（B.2）计算的输出功率＞300 W且≤500 W，则泵效率按公式（B.4）确定；
c) 若按公式（B.2）计算的输出功率＞500W，则泵效率按公式（B.5）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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